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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塔城地区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方案

一、抽样方式
（一）抽样领域
塔城地区行政区域内市场待销产品。
（二）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型号（货号）或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仅抽取普通型安全帽。
（三）样品要求
本次抽查的安全帽产品样例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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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安全帽产品样例
（四）抽样形式
在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产品。
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样数量，抽样数量详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型号或规格
	抽样数量

	
	检验样（顶）
	备份样（顶）

	普通型
	6
	6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具体操作见GB/T 10111-2008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标准要求。
（五）样品获取方式
检验样品与备份样品均以购买的方式获取。抽取样品的单价按照该产品的出厂价核算，样品数量按实际抽取的样品量核算；没有标价的，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准。
备份样品封存于检验机构。
二、企业生产规模划分
流通领域抽样不涉及规模划分。

三、产品管理情况
安全帽既不是工业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也不是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

四、抽查产品的标准体系状况
GB 2811-2019《头部防护 安全帽》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与前一版标准相比修改了适用范围、部分术语和定义；修改了对于安全帽质量、佩戴高度、通气孔、耐低温性能、电绝缘性能、防静电性能、永久标识的要求；增加了安全帽分类、耐极高温性能、耐熔融金属飞溅性能的要求。

五、样品处置
（一）封样
抽取的检验样和备用样采用纸箱等包装材料分别包装，在包装箱所有开口处加贴封条，再用透明胶带缠绕封条。封条上应有抽样人员、销售商户代表签字确认信息、抽样机构盖章、销售企业盖章及抽样日期、检验样/备份样等标识。
（二）样品保存及运送
样品保存、运送应防止受挤压、碰撞、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三）样品送达和检查  
抽样人员应将所抽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以及该样品抽样文书等资料包装好后邮寄或送达指定检验机构。检测机构在样品接收时应进行样品登记，查验封条是否完好，寄递包装、样品包装是否损坏，如发现包装破损，应及时确认样品损坏情况，检查是否影响检测工作，做好记录，确认样品与抽样单中的记录是否相符。对检验样品进行唯一标识后入库。
（四）现场取证
抽样人员应对抽样现场、贮存环境、样品标识、库存数量等进行拍照或摄像记录，并适时编制抽样过程的音频和录像记录清单。对抽查样品状态及其他可能影响抽查结果的情形，采用拍照方式进行现场取证，并将照片保留24个月。现场取得的证据包括：
1.销售商户外观照片，若其悬挂名称的，应包含在照片内；
2.销售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照片；
3.抽样人员抽取样品照片，应包含有抽样人员和样品信息（拍摄被抽产品批的编号、随机数产生、按随机数从不同部位抽取样品、封样的过程等）；
4.被抽查产品的贮存环境、库存数量等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
5.从不同部位抽取的含有外包装的样品照片（照片上可基本反映产品信息）；
6.查验抽查样品完好性，拍摄样品外观（正面、侧面等角度）、标识或铭牌（若有）、合格证、随机部件等照片；
7.封样完毕后，所封样品码放整齐后的外观照片和封条近照；
8.同时包含所封样品、抽样人员(两名)和受检单位人员的照片；
9.生产企业或销售商户相关人员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上确认签字的照片；
10.每家受检单位至少拍摄清晰照片为9-10张；
11.抽样工作实施过程，如采用全程视频，则无需拍照，只需在上述节点保证清晰画面即可。

六、检验应注意的问题和检验结论
（一）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1.冲击吸收性能和耐穿刺性能的预处理条件不包括紫外线照射。
2.检验前应对样品进行编号，样品编号见表2。
表2  检验项目与样品编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样品编号

	1
	垂直间距
	1号、2号、3号

	2
	下颏带强度
	4号

	3
	冲击吸收性能（高温、低温、浸水）
	1号（高温）、2号（低温）、3号（浸水）

	4
	耐穿刺性能（高温、低温、浸水）
	4号（高温）、5号（低温）、6号（浸水）



3.冲击吸收性能和耐穿刺性能检测应保留其试验后样品状态的照片。
（二）检验结论
1.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GB 2811-2019标准的规定，依据《2025年塔城地区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未发现不合格。
2.经抽样检验，XX项目不符合GB 2811-2019标准的规定，依据《2025年塔城地区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七、工作分工
按照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实施抽样检验工作，抽查任务由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采取抽检分离方式，抽样人员不得参与检验工作。抽样检验计划见表3。
表3  抽样检验计划表
	产品名称
	生产领域拟抽查
批次数（批）
	流通领域拟抽查
批次数（批）
	产品检验周期
（日/批次）
	整体抽检工作
完成周期(日)

	安全帽
	0
	4
	20
	50



八、进度要求
根据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要求，明确各阶段工作的时间节点见表4。
表4  抽样检验工作进度要求
	时间安排
	工作安排

	任务部署后5日内
	抽样前准备工作

	以任务部署文件为准
	实施抽样

	整体抽样工作结束后的1个检验完成周期内
	实施检验

	检验工作完成5日内
	检验报告及结果通知发放

	汇总上报（具体时间以通知文件为准）
	结果上报



9、 其他注意事项
因外包装开封造成被抽查产品不符合检验要求的样品不予抽取。
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经销商户相关信息。
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等信息，需要被抽商户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商户确认。
本次监督抽查抽样方法、检验依据、检验项目、判定规则按《2025年塔城地区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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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塔城地区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本次监督抽查仅抽取普通型安全帽。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型号（货号）或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数量详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类别
	抽样数量

	
	检验样（顶）
	备用样（顶）

	普通型
	6
	6



2 检验依据  
安全帽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安全帽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垂直间距
	GB/T 2812-2006
GB/T 2812-2024


	2
	下颏带强度
	

	3
	冲击吸收性能（高温、低温、浸水）
	

	4
	耐穿刺性能（高温、低温、浸水）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2811-2019  头部防护  安全帽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image1.png




image2.png




